附件2：
服务协议
甲方：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乙方：
根据 2026—2028年度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公务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采购项目征集公告结果，乙方为入围供应商。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并签订本协议：
1、服务内容
甲方驾驶员根据供应商服务质量和报价，自主选择项目入围供应商（不仅限乙方）进行维修保养。乙方按报名表承诺和本协议要求提供服务，包含车辆年检、保养、维修等服务。服务车辆：闽C819KM，闽C049KD。
2、价格（含税价）
常规维修保养项目及费用详见供应商报名表（双方盖章确认的为准）。其他维修保养项目价格由供应商和采购人车辆驾驶员现场检查车况后进行确定，价格合理。
3、维修程序
乙方免费对车辆进行检查，并向甲方车辆驾驶员做详细报价和介绍。维修（报价）单上的维修项目明细须注明零配件价格、修理工时费等科目，维修（报价）单未经甲方车辆驾驶员签字确认的，车辆不得维修。除维修发票外，甲方车辆驾驶员签字确认的维修（报价）单是车辆维修费用结算时的主要凭证，乙方应妥善保管，结算时提供给甲方。另外，乙方检查报价时对车辆部件进行拆解、结果甲方不同意维修的，乙方应当免费将车辆复原、提交给甲方。
4、服务期限
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服务期间甲方自主选择入围供应商（不仅限乙方）提供维修保养服务，如甲方名下车辆转移、导致再无车辆，或上级部门另行规定了定点维修单位，或乙方服务质量不达标，或收费不合理，甲方可终止协议。
5、付费方式
5.1、甲方每1-2个月结算1次本期发生的维修费用。
5.2、甲方经审核确认修理费用后由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依据发票、维修保养原始单据等材料1个月内付款。
6、甲方责任与义务
6.1甲方向乙方交付维修车辆时，须由甲方驾驶员现场确认。（有特殊情况时，甲乙双方负责人应联系进行确认）。
6.2甲方无故逾期支付维修费用或无故延期接车的，乙方有权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7、乙方责任与义务
7.1乙方不得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汽车，因乙方提供的配件原因造成修理质量问题，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7.2乙方自接收待修汽车至完工交付甲方前，如汽车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除因维修或检验外，乙方不得动用在修汽车。乙方违反上述约定的，应支付甲方违约金人民币1000元/次，并照价赔偿油料等直接损失，造成汽车损坏或报废的，还应负责修理并赔偿损失。
7.3乙方自接收汽车后，应用最短时间完工，不得无故拖延，否则，每拖延一天，乙方应支付甲方违约金100元。维修保养完工时间打印在维修（报价）单由双方签字确认，时间未打印的默认当天完工。
7.4乙方应根据甲乙双方确认的维修项目进行维修，无甲方车辆驾驶员确认的维修车辆、维修项目，乙方不得进行维修。乙方维修了无甲方车辆驾驶员确认的车辆或维修项目的，甲方将拒绝付该维修款。
7.5乙方应提供优质的服务，对甲方的维修问题要详细介绍、合理建议、精致维修，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任何车辆损失或不利影响，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8、违约责任
在协议期内，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本协议，除遇有特殊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不能履行协议的有关内容外，任何一方单方违反协议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其后果和责任大小，给对方赔偿经济损失。赔偿金额按有关规定或实际情况确定。

甲方：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乙方（盖章）：
住所：泉州市石狮市宝盖镇                住所：
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联系方法：                       联系方法：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签订地点：石狮市
签订日期：2025年   月    日 

